附件1

舞动校园  艺韵飞扬

——2019年宝山区中小学生艺术节活动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
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，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，并有效落实上海市教委关于“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活动”的相关工作精神，推进宝山区重点普及性艺术项目，展示我区中小学生积极向上、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，创建和谐校园，现决定举办2019年宝山区中小学学生艺术节活动。
二、活动主题
舞动校园  艺韵飞扬

三、参加对象
全区中小学校学生

四、活动要求

   1.面向全体，立足普及。学校在开展艺术节活动时，要坚持以育人为宗旨，面向全体学生组织开展各类校园集体舞及班班有歌声活动，强化艺术活动的普及性与覆盖面。
 2.倡导出新，争创精品。学校要注重开发学生和教师的艺术创造力，鼓励师生积极创作具有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、学生特点、展示中小学生热爱祖国、朝气蓬勃、健康向上的节目或作品，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。积极发挥学生艺术社团在学校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，争创艺术精品节目与作品。
 3.展示交流，促进提高。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艺术节各项活动，以艺术节为契机，为学生发展个性、施展才华创造条件，提供机会。通过各专场比赛活动加强交流，展示成果，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。
五、比赛项目
根据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市活动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本次活动设合唱与校园集体舞2个项目、共计4个专场比赛。其中校园集体舞分3个专场进行：①推广作品专场；②创编作品专场；③推广+创编组合专场。（学校自主选择其中一个专场参加）
各个项目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两组，中学组包括初中、高中。

六、比赛要求

（一）合唱专场

1.人数不超过40人、 男生人数不少于1/3；以钢琴伴奏为主，指挥为本校教师。
2.自选曲目一首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（演唱曲目由学校自主选择；也可参照“庆祝建国70周年”推荐曲目，见附件3）

（二）校园集体舞  推广作品专场
参赛作品为推广作品；参赛人数不少于32人，男女各半。
（三）校园集体舞  创编作品专场

1.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；
2.时间不超过3分钟；

3.参赛人数不少于32人，男女各半。

（四）校园集体舞  推广+创编作品组合专场
1.参赛作品为推广+创编作品组合，两个舞蹈串联编排，前后顺序不变。
2.表演总时长不超过5分钟，其中推广作品时长不超过90秒，两段舞蹈音乐须剪辑成一个音乐文件。两段舞蹈在音乐间奏中自然衔接，完成过渡与队形变化。
3. 比赛场地规格为12米*12米；参赛队伍人数不少于32人，男女各半。

七、报名要求

1．合唱专场——全区各中小学学校

2．校园集体舞推广作品专场——全区各中小学学校。（参赛学生年段须与推广舞年段相符）
3．校园集体舞创编作品专场及推广与创编作品组合专场——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、区舞蹈特色项目学校、区学生艺术团（舞蹈）、区舞蹈共同体成员单位需选择一项参加；其他学校自主选择参加。

4．学校需报送1-2个节目参赛；每一专场比赛学校只能报送一个节目。

5．参赛报名表（见附件2）请于4月8日（周一）前纸质稿寄到宝山区少年宫陈晨倩老师收，参赛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bsqxsysj@126.com邮箱内。  

宝山区少年宫：盘古路428号  邮编201999  联系电话：56695073

八、时间安排

1．第一阶段：学校开展活动（3月—5月）
2．第二阶段：区级专场比赛（5月中下旬）

3．第三阶段：市级展示活动（6月）
九、奖励办法

1．各专场比赛设小学组、中学组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。
2．将推荐优秀节目参加市级展演等活动；对组织学生参与面广、活动有特色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学校将作为评选“2019年宝山区学生艺术教育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”的主要依据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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